《绿色食品  黄淮海中部地区小麦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制定背景
黄淮海中部地区是我国冬小麦核心主产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的双重使命。然而区域内小麦生产存在化肥农药投入偏高、质量管控参差不齐、生产效率和品质协同不足等问题，制约区域内小麦产业高质量发展。绿色食品以产地环境优良、投入品管控严格、质量安全可靠为核心优势，是我国优质农产品精品品牌的典型代表，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市场前景广阔。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人们不仅要求吃得饱，而且要求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今后小麦产业必然要求以绿色、优质、高产、高效为主攻方向，大力发展绿色食品小麦，着力提升小麦标准化生产水平，有利于破解区域内小麦生产管理难题，对提高小麦产业竞争力，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现行小麦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多为通用性要求，针对黄淮海中部地区绿色食品小麦生产技术的适配性不足，难以因地制宜指导区域内小麦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制定本团体标准，旨在填补区域小麦绿色食品生产标准空白，推广绿色食品生产技术，突出绿色食品发展理念和全程管控优势，为生产主体和种植农户提供生产指导，为产业发展和监管部门提供技术依据，进而推动行业整体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二、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关于印发2026年35项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绿协[2026]5号）,本标准由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立项，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主持起草制订工作。本标准制订的数据参数与技术经验来源于2020年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黄淮海中部地区绿色食品小麦生产操作规程”研究成果，并在其推广过程中进一步评估集成技术的成熟度和适用性，从而确保标准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二）起草单位
*
（三）主要起草人
*
[bookmark: _GoBack]三、团体标准的编制情况
2026年1月，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作出制订标准的具体计划、内容和实施步骤。按照任务分工，中心及参与单位有关专家组成标准起草小组，系统学习了《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等有关标准编写规范等材料；
2026年2月，调研黄淮海中部地区绿色食品小麦生产技术集成应用情况和发展趋势，包括适用品种、产地环境、肥水管理、病虫草害防控、绿色生产技术应用等，广泛收集生产主体和绿色食品标准使用人员相关意见和建议；
2026年3月，检索查新目前与小麦相关的政策文件、指导规范与标准，除绿色食品小麦通用国标和行标外，还包括2021年-2025年农业农村部《小麦秋冬种技术意见》《黄淮海麦玉两熟区秸秆全量还田保护性耕作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小麦病虫害防控技术规程》（DB42/T708-2023）《豫北地区冬小麦化肥减施技术规程》（DB41/T2275-2022）等；小组内部对检索到的标准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结合前期调研情况，讨论研究标准起草的技术路线和要点，确定工作安排和进度，形成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
2026年4月，面向相关单位、专家及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完善标准内容。
四、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严格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精心构建标准结构，合理设置技术要素，规范进行表述，着重突出操作的规范性与实用性，致力于确保标准内容具备科学性、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在编制过程中，严格遵循国内现行法律法规和《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NY/T391-2021）《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NY/T393-2020）《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NY/T394-2023）等标准，紧扣黄淮海中部地区地域特征和小麦生产特点，覆盖产地选择、适用品种、肥水管理、病虫草害防控、收获贮藏、质量追溯等生产全过程关键控制点，同时推广了秸秆还田、肥水运筹、绿色防控等技术，技术参数量化明确，步骤清晰完整、适配区域内规模化生产主体与小农户生产实际需求。通过本标准的实施，能够有效指导区域内绿色食品小麦标准化生产，进一步提升绿色食品小麦生产整体水平，为绿色食品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技术内容及确定依据
按照绿色食品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路线要求，结合黄淮海中部地区小麦生产实践经验和技术研究成果，对区域内绿色食品小麦的产地环境、品种选择、整地播种、田间管理、病虫草害综合防控、收获与储藏、包装与运输、生产废弃物处理等生产全过程建立了标准化操作规范。明确引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权威技术资料，参考当地农技广、植保、小麦生产管理等部门等意见建议，确保标准有据可查，技术成熟适用。
1.产地环境：依据《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NY/T 391-2021）制定，突出绿色食品产地生态环境基本要求、隔离保护要求、土壤、空气和灌溉水质量要求，保障产地清洁、无污染以及生产的可持续性。
2.品种选择：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GB 4401.1 ，参考河南省、湖北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当年发布的秋播主要农作物主导品种公告，选用当地通过属地省级或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且适宜黄淮海中部地区种植的高产、稳产、优质、抗逆性强的半冬性或弱春性小麦品种。种子纯度≧99.0%，净度≧99.0%，发芽率≧85%，水分≦13.0%。
3.肥水管理：遵循农业绿色发展与养分高效循环原理，根据小麦养分需求规律，推广精准施肥和高效节水技术，依据《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NY/T 394-2023），增加施用有机肥料，严格管控化学肥料投入，提高养分利用效率和作物品质。
4.病虫草害综合绿色防控：依据《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NY/T 393-2020），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植保方针，优先采用农业措施（抗性品种、合理轮作）、生物防治（释放赤眼蜂等天敌）、物理防治（杀虫灯、性诱剂），化学防治选用遵循NY/T 393-2020，在农药种类和残留量等方面严格管控 ，保障产品安全性。
5.收获储藏：依据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NY/T 658-2015 ），《绿色食品 储藏运输准则》（NY/T 1056-2021 ），强调标识清晰，分区存放，仓库清洁防潮，防虫防鼠措施以及运输管理等符合绿色食品要求。
6.质量追溯与档案：建立生产档案，记录产地、品种、施肥、用药、灌溉、收获等信息，保存3年以上，实现全程可追溯 。
7.标准附录
遵循最新国家农药登记管理规定和《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结合区域病虫害发生和防控实际，提出区域定制化《黄淮海中部地区  绿色食品小麦生产主要病虫草害化学防治方案》。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国际国外同类标准采标情况。
六、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情况
     无。
七、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水平，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严格遵循小麦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技术指标不低于绿色食品标准要求。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标准起草组
2026年3月18日
